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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工業類技藝競賽廠商贊助捐贈暨產學人才媒合參展實施計畫 

114 年 4 月 11 日 114 工業類技藝競賽校內籌備會議通過 

壹、 依據 

教育部 114 年 1 月 2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5349A 號令「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貳、 目的 

一、促成產業機構與優秀技藝競賽選手、指導老師進行雙向交流與互動，增進資源之取

用。 

二、擴大產業機構求才機會，期透過人才媒合管道，由產業規劃提供人才就業與培訓機

會，能找到所需之適配人才，同時幫助畢業生提高就業率並降低職場適應問題。 

三、透過產品展覽，提供師生現場體驗的機會，拉近學用之間距離，並使競賽選手對所屬

企業文化與技術發展有更深層的認識。 

四、展示產業界與競賽職種相關產品與材料之發展成果與趨勢，且藉由贊助捐贈提升技藝

競賽辦理品質。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協辦機關：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

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四、執行學校：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五、協辦學校、單位：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義大皇家酒店。 

肆、 辦理項目 

一、贊助捐贈 

（一）產業機構資格：符合競賽職種營業項目之企業廠商或團體組織。 

（二）競賽職種說明： 

1.114 學年度工業類學生技藝競賽訂於 114 年 12 月 9 日（二）至 114 年 12 月

12 日（五）共 4 日舉行，提供 113 學年度 29 類競賽職種與參與人數如下，

合計 994 人： 

項次 職種 選手人數 項次 職種 選手人數 

01 應用設計 28 16 板金 12 

02 冷凍空調 21 17 建築 13 

03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41 18 室內空間設計 20 

04 機械製圖 26 19 鑄造 12 

05 電腦軟體設計 44 20 模具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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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職種 選手人數 項次 職種 選手人數 

06 電腦修護 48 21 圖文傳播 8 

07 化驗 26 22 測量 42 

08 工業電子 41 23 機電整合 46 

09 數位電子 34 24 飛機修護 14 

10 工業配線 47 25 家具木工 17 

11 室內配線 53 26 汽車噴漆 39 

12 汽車修護 52 27 機器人 60 

13 鉗工 47 28 配管 11 

14 車床 60 29 機械手臂技術 70 

15 建築製圖 25    

2.指導老師約 1,000 人、評判委員約 275 人、貴賓約 300 人。 

3.競賽地點與競賽職種： 

競賽地點 辦理競賽職種 

國立岡山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 

應用設計、冷凍空調、電腦輔助機械製圖、機械製圖、電腦

軟體設計、電腦修護、化驗、工業電子、數位電子、工業配線、

室內配線、汽車修護、鉗工、車床、建築製圖、建築、室

內空間設計、圖文傳播、測量、機電整合、機器手臂技術

等21職種。 

國立成功大學

附屬臺南工業

高級中等學校 

板金、鑄造、模具、飛機修護及配管等5職種。 

國立嘉義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家具木工、汽車噴漆等2職種。 

義大皇家酒店 機器人職種。 

（三）辦理方式： 

1.贊助（捐贈或借用）技藝競賽所需之獎品、材料或獎金等項目如下，可指定

「特定職種」或「不分職類」（由執行學校統籌運用）： 

項次 贊助類別 贊助品項 贊助憑證 贊助用途 

1 捐贈 大會競賽抽獎獎品 感謝狀 大會統籌運用 

2 捐贈 獲獎選手獎品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3 捐贈 獲獎指導老師獎品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4 捐贈 獲獎選手獎金 開立收據、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5 捐贈 獲獎指導老師獎金 開立收據、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6 捐贈 大會競賽紀念品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7 捐贈 大會競賽經費 開立收據、感謝狀 大會統籌運用 

8 捐贈 大會競賽材料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9 捐贈 大會競賽設備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10 捐贈 大會競賽軟體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11 捐贈 其他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12 借用 大會競賽設備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13 借用 大會競賽軟體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14 借用 大會競賽人力支援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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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捐款贊助： 

(1)支票或匯票 

(2)現金 

(3)匯款 

3.物品（實物）捐贈贊助： 

(1)無償贈予，不須返還。 

(2)捐贈之物資內容（品項規格等）須由競賽執行學校審核適用性，不適用者

另行通知。 

4.短期借用（含人力支援）贊助： 

(1)競賽執行學校與借用單位約定後，函文借用單位（註明設備品名、規格、

數量、借用期間、租金市價等內容）。 

(2)借用單位請於函文加蓋公司章同意借用後，掛號郵寄競賽執行學校確認。 

(3)競賽結束後，由競賽執行學校依實際免費使用之器材設備品名、規格、    

數量、借用期間及廠商所列計算之租金價額等資訊，開立感謝狀。 

（四）捐贈贊助約定事項： 

贊助單位（甲方） ：企業廠商全銜 

受理贊助單位（乙方）：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捐贈： 

(1)甲方聲明具有捐贈物品之所有權，並對此捐贈行為具有全權處理之權限。 

(2)甲方將捐贈物品之所有權，全部無條件移轉交付予乙方使用。 

(3)捐贈物品由甲方自行運送至乙方指定地點。 

(4)甲方捐贈物品所負擔之搬運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可列入捐贈經費，由乙方

核實開立收據。 

(5)捐贈之物品送達情形及數量點收事宜，由乙方指定專人審核。 

(6)捐贈食品須提供食品安全相關文件。 

(7)捐款所孳生之利息，於競賽辦理完畢後依規定逕繳國庫（利息收入）。 

2.借用： 

(1)甲方將贊助借用物品無償提供乙方使用。 

(2)乙方借用物品期間自 114 年 11 月 28 日至 114 年 12 月 17 日止，計 20 日。 

(3)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借用物品，且不得在借用期間將借用

物品之使用權利移轉予第三人。 

(4)借用物品由甲方自行運送至乙方指定地點。 

(5)甲方借用物品所負擔之搬運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可列入捐贈經費，由乙方

核實開立收據。 

3.甲方贊助捐贈時須自行填妥「114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業類技藝 

競賽贊助捐贈表」（附件一）並加蓋公司章，掛號郵寄競賽執行學校。 

4.甲乙雙方同意贊助捐贈之約定事項，贊助捐贈物品由甲方包裝並黏貼捐贈物

品品項名稱於表面後，寄送至乙方進行點收。相關物資經點收後，乙方提供

「贊助捐贈明細」影本用印後送甲方收執。 



5 

（五）贊助廠商預期效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業類技藝競賽為一年一度的技職

教育重要賽事，亦是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精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之技術

水準及實作能力而舉辦多年之技藝競賽。因此，企業廠商對於本項競賽的贊助捐

款將能帶來極佳的宣傳效益，包括： 

1.增加媒體曝光度，提升企業廠商的公眾形象與商業知名度。 

2.提高消費者對企業廠商及相關產品的認識與好感度。 

3.建立良好的學產公共關係，增進產學合作機會。 

4.經由參與全國性競賽活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 

5.依「所得稅法」第 36 條辦理節稅。 

6.官方網站列示贊助企業廠商芳名錄，達到公關宣傳效果。 

（六）贊助單位文宣資料繳交方式： 

1.贊助單位商標圖檔 1 式 2 份，1 份 PNG 檔案，1 份需為向量檔案（ai 格式）

以免印刷模糊。 

2.圖檔名稱請標示贊助單位全銜以利辨識，如：全國出版社(公司名)_logo.ai。 

3.贊助單位請於 114 年 7 月 14 日（一）前繳交企業商標檔案，以免錯失文宣  

資料印製時間，檔案上傳空間：https://forms.gle/F44RqPzUt5cs4SCPA (第十四、

十五題)。 

二、產學人才媒合 

（一）產業機構資格：合法立案的績優廠商。 

（二）辦理方式： 

1.方案一：企業預聘 

(1)由產業機構直接指定預聘之職種及獲獎名次選手。 

(2)產業機構須分別訂出「高職畢業後即就業」或「技專校院進修後再就業」

薪資保障的薪額，與技藝競賽執行學校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簽訂合

作意向書。 

(3)工業類技藝競賽期間（114.12.09-114.12.11），邀請產業機構代表 1-3 人參觀

預聘職種選手的競賽情形，並於頒獎典禮（114.12.12）邀請產業機構代表上

台頒贈預聘職種選手聘書。 

(4)待本次競賽完成，將彙整各產業機構預聘選手名單，轉發各產業機構與各

校實習處就業組共同協助選手簽訂聘任合約。 

2.方案二：人才培訓 

(1)由產業機構直接指定培訓之職種及獲獎名次選手。 

(2)產業機構須分別訂出「就讀技專校院期間提供實習或工讀機會」或「就讀

技專校院期間提供獎學金」等培訓方式與內容，與技藝競賽執行學校國立

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簽訂合作意向書。 

(3)工業類技藝競賽期間（114.12.09-114.12.11），邀請產業機構代表 1-3 人參觀

培訓職種選手的競賽情形，並於頒獎典禮（114.12.12）邀請產業機構代表 

上台頒贈培訓職種選手聘書。 

(4)待本次競賽完成，將彙整各產業機構培訓選手名單，轉發各產業機構與各

校實習處就業組共同協助選手簽訂聘任合約。 

https://forms.gle/F44RqPzUt5cs4S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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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三：產學人才媒合展示及諮詢攤位 

(1) 時間：114年12月9日至114年12月11日，共3天。 

(2) 地點：岡山農工圖書館前兩側連鎖磚廣場（露天、搭帆布棚架），詳見   

產學人才媒合會場攤位規劃平面圖（附件五-1）。 

(3) 展出空間：每間企業以一個攤位為主，擺設攤位費用2000元整，由競賽 

執行學校安排抽籤，決定位置。 

(4) 設備： 

A. 提供每攤位帆布帳棚及110V插座1個（請自備延長線與轉接頭），除

上述基本配備由本校提供外，廠商請自行準備活動期間所需之其他

設備。 

B. 攤位上設有2張摺疊桌(長180*寬76cm，承重50公斤以內)6張摺疊椅

(承重100公斤以內)，帳棚頂部設有電扇，可供布展企業使用。 

C. 設有廠商logo之招牌。 

(5) 進場布置時間：114年12月8日上午8時至下午16時。 

(6) 拆卸清理與離場時間：114年12月11日下午17時00分前，參展廠商自行裝

潢的物品（含地毯），應於展示會結束後自行清除完畢並運離現場，如有

任何損壞遺失應照價賠償。 

(7) 其他注意事項： 

A. 本展覽原則上以靜態展示為主（海報、圖說、型錄、樣品），各廠商

可利用多媒體方式展示企業或產品特色（每個攤位均備有110V電源 

插座1個，可自行延長）。 

B. 有關展覽所需海報、圖說及型錄，請各廠商自行製作及布置，廠商展

出之產品以參展廠商生產或代理之產品為限，同時應與人才媒合有關，

若產品不符產學媒合主題之產品，即取消其參展權利。 

C. 為配合機械設備布展，展覽廠商如需使用動力電源（220V、單相或三

相）需事先告知。 

D. 機械設備進場布置時，不得損壞場地與桌椅，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E. 展覽項目如為動展展示，請參展廠商自行派專人操作示範講解，並須

負責安全事宜。 

F. 參與現場人才媒合廠商，不得私自將攤位全部或部分頂讓他人，如有

上述情況，即取消其參展權利。 

G. 114年12月9日至11日展覽期間請參展廠商安排產品解說人員，以及 

人才媒合諮詢說明人員。 

H. 114年12月9日至11日展覽期間，由競賽執行學校安排輪值人員；參展

物品如較為貴重，請參展廠商自行提前辦理相關竊盜及意外損失險，

競賽執行學校不負保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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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媒合方式： 

(1)由產業機構現場媒合欲聘任職種之選手，於人才媒合會現場填寫媒合資料

表（附件三）或至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資訊平台產學媒合線上填寫。 

(2)產業機構須分別訂出「高職畢業後即就業」或「技專校院進修後再就業」

之薪資待遇及「就讀技專校院期間提供實習或工讀機會」或「就讀技專校院

期間提供獎學金」之培訓方式，以提供指導老師及參賽選手作為人才媒合

參考。 

(3)於競賽期間（114.12.09-114.12.11）辦理人才媒合活動，提供各產業機構   

產品展覽，指導老師及參賽選手可以利用該時段至本校之展覽會場，了解

參展企業產業內容及提供人才媒合資源，並由人才媒合諮詢人員說明產業

培育資源，建立雙方溝通互動管道，並依選手意願於各廠商展示攤位上   

簽名確認媒合意向。 

(4)待本次競賽完成，將彙整各產業機構的選手意願名單，轉發各產業機構與

各校實習處就業組共同協助選手簽訂聘任合約。 

三、工商攤位展示 

（一）產業機構資格： 

1.有關工業類科課程及競賽所需之廠商及圖書出版公司。 

2.協助學校相關之事務之團體組織。 

3.相關競賽活動進行所需事務之商家或組織。 

（二）辦理方式： 

1.時間及地點： 

(1)時間：114 年 12 月 09 日至 12月11日，每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17 時。 

A.進場布置時間：114 年 12 月 08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16 時。 

B.拆卸清理：114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7 時 00 分前，參展廠商自行裝潢的物

品（含地毯、旗幟等），應於展示會結束後自行清除完畢並運

離現場。 

(2)地點：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敦品樓 1F-3F 共 14 攤、勵學樓 2-3F 共

10 攤及中庭帳篷區共 8 攤），總計 34 攤位。 

2.展示贊助費： 

(1)教室贊助費用：每一參展教室(每一公司團體至多 2 間教室)3 日贊助金額，

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 

A.敦品、勵學樓教室：一樓 24,000 元(敦品 6 間)、二樓 18,000 元(敦品 4 間

及勵學 4 間)、三樓 12,000 元(敦品 4 間及勵學 6 間)。於抽籤

日確認攤位位置後現場繳費，若企業未能到場抽籤則喪失 

展示資格。 

B.敦品、勵學樓中庭、右側廣場：由本校搭設帆布鐵架帳篷(共計 8 攤)贊助

費 15,000 元整。於抽籤日確認攤位位置後現場繳費，若企業

未能到場抽籤則喪失展示資格。 

(2)教室場地設施：空間大小為 8.8 公尺×8.8 公尺=77.44 平方公尺；每間 教室

為 1 個攤位。提供教室課桌椅至少 12 組及 110V 插座乙座（請自備   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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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轉接頭）、單槍投螢幕與擴音設備，除上述基本配備由本校提供外，廠

商請自行準備活動期間所需之其他設備。 

(3)教學區中庭、右側廣場場地設施：每個攤位 6 公尺×9 公尺=54 平方公尺。

附設 4 個電扇(固定於帳篷頂部)、4 張摺疊長桌及 12 張摺疊椅，提供工程

用延長插座 1 組。 

 工商展示地點、贊助金額資訊與設備提供統整如下： 

地點 
3日贊助

金額 

可設攤

廠商數 
空間大小與設備提供 

敦品1樓教室 24,000元 6 
8.8公尺×8.8公尺=77.44平方公尺；每間教室為1個攤位。提供教

室課桌椅至少12組及110V插座乙座（請自備延長線與轉接頭）、

單槍投螢幕與擴音設備，除上述基本配備由本校提供外，廠商

請自行準備活動期間所需之其他設備。 

敦品、勵學2樓

教室 
18,000元 8 

敦品、勵學3樓

教室 
12,000元 10 

敦品、勵學樓中

庭及勵學樓右側

廣場 

15,000元 8 

由本校搭設帆布鐵架帳篷，每個攤位6公尺×9公尺=54平方公

尺。附設4個電扇(固定於帳篷頂部)、4張摺疊長桌及12張摺疊

椅，提供工程用延長插座1組。 

 

(4)請參照展覽攤位規劃平面圖（附件五-2）。 

四、參展地點抽籤及規範事項 

（一）日期及時間：114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 

（二）地點：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行政大樓 2 樓簡報室 

（三）參展人需攜帶身分證或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親臨現場辦理抽籤，以決定參展

位置。若無法親自前來者，可委任代理人辦理。 

（四）委任人於抽籤當天請攜帶下列文件：申請人身分證件影本、委任人身分證或有照

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到場檢核。 

（五）抽籤場次： 

1. 人才媒合 

2. 產業展示 

（六）本活動攤位採公開抽籤方式： 

1. 以公開抽籤方式抽出抽籤序號籤。 

2. 依抽籤序號籤順序，抽出攤位選填序號籤。 

3. 根據攤位選填序號籤，依序選填攤位。 

4. 每一公司團體至多填選2間教室(攤位)。 

5. 攤位選填完畢，須簽署「114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業類技藝    

競賽廠商設置攤位展示規範事項」（附件四）。 

（七）各攤商須全程參與活動，於活動結束後，經競賽執行學校確認未違反展售攤位 

場地使用須知，於場地驗收完成後，始得離開。 

（八）抽籤確認攤位後現場繳費。未完成繳費者恕不核准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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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防疫措施：（因應教育部之防疫規定適時調整活動之防疫措施） 

（一）14 天內有出國或發燒、明顯呼吸道症狀情形者，請勿參加本活動。 

（二）配合本校各項防疫規定進行。 

 

伍、 報名、繳費與回饋機制： 

一、 報名方式及期限 

（一）贊助捐贈：報名表單（請點選贊助捐贈報名表單）直接報名。 

（二）產學人才媒合展覽：報名表單（請點選產學人才媒合展覽申請表）直接報名。 

（三）工商展：報名表單（請點選工商產品展報名表單）直接報名。 

贊助捐贈報名表單 產學人才媒合報名表單 工商產品展報名表單 

   

 

二、報名期限：114年6月9日(星期一)16:00止。 

三、繳費選擇： 

（一）贊助捐款：可選擇匯款／支票／匯票／現金。 

（二）產學人才媒合展覽：於抽籤日確認攤位後現場繳費，僅可選擇現金／支票。 

（三）攤位展示：於說明會暨開標日確認攤位後現場繳費，僅可選擇現金／支票。 

四、繳費方式： 

（一）匯款：（國庫專戶存款不接受網路 ATM 及自動櫃員機 ATM 轉帳） 

1.行庫：臺灣銀行岡山分行 

2.帳號：060-001-002739 

3.戶名：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家長會 

4.匯款後請填寫線上表單（贊助捐贈報名表單），以利對帳與寄發收據。 

（二）支票或匯票： 

1.支票應為禁背支票。 

2.請於信封註明「114 學年度工業類學生技藝競賽贊助」或「114 學年度工業類

學生技藝競賽攤位展示贊助費」。 

3.抬頭：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家長會。 

4.掛號郵寄：（820）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533 號 學務處_許雅菁小姐 收。 

5.繳費資訊確認： 

(1)將公司（捐款人）名稱、聯絡人姓名、地址、電話、捐款人收據抬頭、公司

統編等資訊載明並與支票一同寄出。 

(2)支票寄出後填寫線上表單（贊助捐款回報表單），以利對帳與寄發收據。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sHH9g9ynzQg4BQ53eSWWebl816bxPDhJTM3XVOC5fiMsMyg/viewform?usp=previe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k_EVXjPN9pJ4PtIkW9Um3sehDDkwh2-xGMom_jrxtBhcRg/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ZbPOPKQCe3sVn_54-hDoLU8_SBIzOZjkqEOUtgT9CfGYINg/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sHH9g9ynzQg4BQ53eSWWebl816bxPDhJTM3XVOC5fiMsMyg/viewform?usp=preview
https://forms.gle/XYK6bQbzbXwgxCA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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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捐款回報表單 

 

 

（三）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家長會統一編號：26086615。 

五、繳費期限： 

（一）贊助捐贈：即日起至自 114 年 9 月 27 日止。 

（二）產學人才媒合：於抽籤日確認攤位後現場繳費，未完成繳納贊助金額者不予保留

媒合展示場地。 

（三）攤位展示：於抽籤日確認攤位後現場繳費，未完成繳納贊助金額者恕不核准參展。 

六、回饋機制： 

（一）提供預聘名額、獎品（工具類）、材料或獎金之廠商，頒發感謝狀 1 紙，若有捐

贈獎金者，另行開立獎金收據。 

（二）廠商簡介聯絡資訊，刊登於人才媒合暨工商展企業專刊。 

陸、 聯絡方式： 

一、贊助捐贈：實習處 陳露妮主任 電話：07-6217129#278 

二、工商展覽及產學媒合：輔導室 施采屏主任 電話：07-6217129#239 

柒、 其他事項 

本計畫經校長主持之114工業類技藝競賽校內籌備會決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forms.gle/XYK6bQbzbXwgxCA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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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4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工業類技藝競賽贊助捐贈表 

一、贊助企業廠商(甲方)基本資料 

贊助單位(全銜)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提供身分證字號同意授權可簡化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作業)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E-MAIL  聯絡人手機  

收據(感謝狀)抬頭  

捐款收據寄發地址  

二、贊助項目內容 

項次 贊助類別 贊助品項 贊助憑證 贊助用途 

1 捐贈 大會競賽抽獎獎品 感謝狀 大會統籌運用 

2 捐贈 獲獎選手獎品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3 捐贈 獲獎指導老師獎品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4 捐贈 獲獎選手獎金 開立收據/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5 捐贈 獲獎指導老師獎金 開立收據/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6 捐贈 大會競賽紀念品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7 捐贈 大會競賽經費 開立收據/感謝狀 大會統籌運用 

8 捐贈 大會競賽材料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9 捐贈 大會競賽設備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10 捐贈 大會競賽軟體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11 捐贈 其他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及名次 

12 借用 大會競賽設備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13 借用 大會競賽軟體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14 借用 大會競賽人力支援 感謝狀 可指定職種 

三、各職種參賽人數(以113學年度來預估) 

項次 職種 選手人數 項次 職種 選手人數 

01 應用設計 28 16 板金 12 

02 冷凍空調 21 17 建築 13 

03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41 18 室內空間設計 20 

04 機械製圖 26 19 鑄造 12 

05 電腦軟體設計 44 20 模具 37 

06 電腦修護 48 21 圖文傳播 8 

07 化驗 26 22 測量 42 

08 工業電子 41 23 機電整合 46 

09 數位電子 34 24 飛機修護 14 

10 工業配線 47 25 家具木工 17 

11 室內配線 53 26 汽車噴漆 39 

12 汽車修護 52 27 機器人 60 

13 鉗工 47 28 配管 11 

14 車床 60 29 機械手臂技術 70 

15 建築製圖 25    

備註：競賽職種共計選手 994 名，指導老師約 1,000 名，評判委員約 275 名；貴賓約 3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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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勾選贊助項目並填寫品名明細，若有捐贈經費、獎金者，大會開立捐款收據與頒

發感謝狀，其餘捐贈僅頒發感謝狀乙禎 

項次 勾選 贊助品項 贊助對象 品名/規格 數量 
總金額/估算市值 

(新臺幣) 

1  

捐贈 

大會競賽

經費 

大會統籌運用 

捐款方式： 

支票   

匯票   

現金   

匯款   

其他請說明 

 

 

2  

捐贈 

大會競賽

抽獎獎品 

大會統籌運用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3  

捐贈 

獲獎選手

獎品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指定獲獎名次及金額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4  

捐贈 

獲獎指導

老師獎品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指定獲獎名次及金額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5  

捐贈 

獲獎選手

獎金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指定獲獎名次及金額 

 

捐款方式： 

支票   

匯票   

現金   

匯款   

其他請說明 

 

 

6  

捐贈 

獲獎指導

老師獎金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指定獲獎名次及金額 

 

捐款方式： 

支票   

匯票   

現金   

匯款   

其他請說明 

 

 

7  

捐贈 

大會競賽

紀念品 

選手      名 

指導老師        名 

評判委員       名 

貴賓        名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8  

捐贈 

大會競賽

材料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9  

捐贈 

大會競賽

設備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10  

捐贈 

大會競賽

軟體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11  
其他 

捐贈 

不指定職類(大會統
籌運用)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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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勾選 贊助品項 贊助對象 品名/規格 數量 
總金額/估算市值 

(新臺幣) 

12  

借用 

大會競賽

設備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13  

借用 

大會競賽

軟體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14  

借用 

大會競賽

人力支援 

指定職類(請填寫全稱) 

 
 

 單價： 

總價： 

無法估算價值 

五、請勾選人才媒合暨產品展覽活動設攤選項：□參加、□不參加 

六、捐贈贊助約定事項： 

贊助單位（甲方）：企業廠商全銜 

受理贊助單位（乙方）：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一）捐贈： 

1.甲方聲明具有捐贈物品之所有權，並對此捐贈行為具有全權處理之權限。 

2.甲方將捐贈物品之所有權，全部無條件移轉交付予乙方使用。 

3.捐贈物品由甲方自行運送至乙方指定地點。 

4.甲方捐贈物品所負擔之搬運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可列入捐贈經費，由乙方核實

開立收據。 

5.捐贈之物品送達情形及數量點收事宜，由乙方指定專人審核。 

6.捐贈食品須提供食品安全相關文件。 

7.捐款所孳生之利息，於競賽辦理完畢後依規定逕繳國庫（利息收入）。 

（二）借用： 

1.甲方將贊助借用物品無償提供乙方使用。 

2.乙方借用物品期間自 114 年 11 月 28 日至 114 年 12 月 17 日止，計 20 日。 

3.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借用物品，且不得在借用期間將借用物品

之使用權利移轉予第三人。 

4.借用物品由甲方自行運送至乙方指定地點。 

5.甲方借用物品所負擔之搬運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可列入捐贈經費，由乙方核實

開立收據。 

 

公司核章： 

-------------------------------------------以下贊助捐贈點收明細由乙方填寫------------------------------------ 

項目 明細內容 

贊助品項    

贊助對象    

品名/規格    

數量、總金額/ 

估算市值(新臺幣) 

   

審核人： 
 

家長會： 
 

總務處文書組： 
 

備註：捐贈金額（含大會競賽贊助與獎金），由家長會確認核章 

      捐贈物資（含獎品與競賽材料、設備、軟體等），由總務處文書組點收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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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4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工業類技藝競賽產學人才媒合合作意向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產業機構；以下稱甲方）及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承辦學校；以下稱乙方） 

合作辦理 114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業類技藝競賽產學人才媒合事宜，為明確

甲、乙雙方應辦事項及內容，特訂定本意向書，雙方承諾同意遵守及辦理下列事項： 

壹、甲方應本誠信原則，提供合適職缺、薪資條件及崗位安排，做為參賽選手媒合選擇。 

貳、甲方同意將公司相關聯絡資料及媒合辦理事項，公告於技藝競賽資訊平臺，作為媒合    

系統之資料使用，以及提供為後續年度各類技藝競賽、相關人才培訓及產業媒合計畫的

資料庫使用。 

參、乙方負責將本合作意向書辦理內容及資料，妥善建置於技藝競賽資訊平臺產學媒合資料庫。 

肆、甲乙雙方同意本合作意向書之企業預聘及人才培訓方案，得視參賽選手最後媒合意願及

產業景氣與營運等因素，待競賽結束後，委由臺灣師範大學技藝競賽工作小組負責聯繫

及進行雙方確認媒合方案之程序。 

一、產業機構基本資料 

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安排就業或

培訓的縣市

區域地點 

□基隆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臺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宜蘭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聯絡負責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可擇一) 公司  行動  

E-MAIL  

二、產業機構參與產學人才媒合辦理項目 

（一）工業類職種：1.應用設計 2.冷凍空調 3.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4.機械製圖  

5.電腦軟體設計 6.電腦修護 7.化驗 8.工業電子 9.數位電子 

10.工業配線 11.室內配線 12.汽車修護 13.鉗工 14.車床  

15.建築製圖 16.板金 17.建築 18.室內空間設計 19.鑄造  

20.模具 21.圖文傳播 22.測量 23.機電整合 24.飛機修護  

25.家具木工 26.汽車噴漆 27.機器人 28.配管 29.機器手臂技術 

（二）企業預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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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 □ 不辦理 

媒
合
對
象 

職
種 

□不指定 
□(編號)____ 

□不指定 
□(編號)____ 

□不指定 
□(編號)____ 

□不指定 
□(編號)____ 

□不指定 
□(編號)____ 

獲
獎
名
次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媒合方案 
(可複選) 

就業保障 
薪資待遇 

就讀技專期間 
提供獎學金 

就讀技專期間配合產業
機構晉用培訓方式 

辦理 
人數 

技專校院畢
業後晉用就業 

(擇一填寫) 
每月薪資_____元 
每年薪資_____元 

無提供 
有提供 
每學期______元 

於寒暑假或學期中
進行工讀學習 
參與產品開發或個
案研究 
其他____________ 

 

高職畢業後 
立即就業 

(擇一填寫) 
每月薪資_____元 
每年薪資_____元 

   

（三）人才培訓 

□辦理                             □不辦理 

媒
合
對
象 

職
種 

□不指定 
□(編號)____ 

□不指定 
□(編號)____ 

□不指定 
□(編號)____ 

□不指定 
□(編號)____ 

□不指定 
□(編號)____ 

獲
獎
名
次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不指定 
金手獎 
(名次：
___~___) 
優勝 
(名次：
___~___) 

媒合方案 (可複選) 
選手就讀技專期間 

配合產業機構的培訓方式 
辦理人數 

就讀技專校院期間，提供實習或工讀機會 
寒暑假。  學期中。 
其他         。 

 

就讀技專校院期間，提供獎學金。 
每學期：       元。 

參與產品開發或個案研究 
其他         。 

 

（四）現場設攤展示選項：□參加、□不參加。 

伍、本意向書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持一份存照。 

甲方：  

  

(請簽名) 
職稱：  連絡電話：  

乙方：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請簽名) 職稱： 校長 連絡電話： 07-6217129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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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參與技藝競賽產學人才媒合選手資料表 

※本表提供競賽活動現場媒合填報 

基本 

資料 

選手姓名  參賽職種  

就讀學校  就讀學制  

就讀科別 

(學程)名稱 
 選手學號  

行動電話  連絡電話  

E - MAIL  

連絡地址  

我要參加媒合的 

產業機構名稱 
 

我要參加產業機構所提供的人才媒合方式： 

※請選手於下方勾選，並依照資訊平臺的產業機構人才媒合方案，填寫以下資料！ 

一、□企業預聘 

辦理人才媒合方案 
(可複選) 

就業保障薪資遇 
(選擇一種薪額填寫) 

選手就讀技專期
間提供獎學金 

選手就讀技專期間配合產業
機構晉用的培訓方式 

□高職畢業後立即
就業。 

□每月：   元。 
□每年：   元。 

 
 

□技專校院畢業
後，晉用就業。 

□每月：   元。 
□每年：   元。 

□無提供。 

□有提供。 
每學期：   
元。 

□於寒暑假或學期中，進行
工讀學習。 

□參與產品開發或個案研
究。 

□其他         。 

二、□人才培訓 

辦理人才媒合方案(可複選) 選手就讀技專期間，配合產業機構的培訓方式 

□就讀技專校院期間，提供實習
或工讀機會。 

□寒暑假。 
□學期中。 
□其他                  。 

□就讀技專校院期間，提供獎學
金。每學期：     元。 

□參與產品開發或個案研究。 
□其他               。 

說明 

1.基於連繫及確認媒合的意願，請您務必填寫正確的連絡資料。 

2.為傳達辦理媒合相關訊息，您所輸入的電話門號及 E-MAIL，將會收到查訪、簡

訊及信件通知。 

3.本表填寫完畢後，請交由產業機構或執行學校的承辦人員，以進行建檔。 

4.待競賽結束及確認參賽選手參與媒合意願之後，將由臺灣師範大學技藝競賽工作

小組負責聯繫，進行雙方確認媒合方案之程序。 

選手：                  (請簽名) 

產業機構：               (請簽名)      執行學校承辦人員：                (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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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4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工業類技藝競賽廠商設置攤位展示規範事項 

一、參展廠商自參展場起至結束運離展場止，需自行投保火險、竊盜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

任何展品於上述期間在展出場地遺失或毀損，學校不負賠償責任。參展廠商攤位上之設

施、物品在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期間）因設置、操作、保養或管理不當

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員或第三人遭受傷亡或財物損失，應由引起傷亡損失事故之參展廠商，

自負一切賠償及法律責任。 

二、攤位展示營運時間： 

（一）展示日期為 114 年 12 月 09-11 日；每日上午 8:00-8:30 為佈展時間、下午 4:30-5:00

為撤場時間。 

（二）活動期間內請準時佈展，以利選手、指導老師、國中參訪師生與民眾觀展。 

（三）請攤商負責人或輪值人員於每日撤場時完成清潔。 

三、每一教室攤位配備至少 12 套課桌椅、110V 電源插座 1 組、吊扇、照明燈具、單槍及     

擴音設備等，並由攤商負責保管，毀損者須照價賠償；每一帳篷攤位配置工程用延長    

插座一組、折疊桌 4 張、摺疊椅 12 張。 

四、廠家展示營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自行經營，不得轉讓、轉借、轉租、分租或委託他人代為經營。 

（二）不得有損害公有建築物或其他固定設備。 

（三）營業設備及展示之物品應排列整齊，並保持環境清潔。 

（四）教室用電遵守事項： 

1.因安全考量，競賽執行學校依教室現況提供用電。 

2.嚴禁拆除及破壞競賽執行學校用電與相關設施，或私自配接與用電設施不相容

之電氣配件，一經查獲競賽執行學校得強制拆除違規設施，拆除費用及意外   

損失責任由攤商負責。若因此導致設備過載或不良，造成跳電、走火等意外，

違規廠家須負賠償責任。 

3.為避免影響他人使用權益，現場請勿使用瞬間消耗電力產品（如微波爐、烤箱、

大型電器設備等）以免跳電。 

（五）其他應遵守事項： 

1.攤商各式車輛入校時間與動線請依本校規定作業，並於卸貨後停放至本校規劃

之停車場，並於活動開始前 30 分鐘將車輛駛離會場，活動期間非經許可，車輛

不可進入活動地點內。 

2.攤商穿著須乾淨整潔，不可赤身裸露、衣衫不整、吸菸、酗酒或嚼食檳榔。 

3.攤位應在規定之範圍內佈置，擺設不得越線、佔用通道並應維持場地整潔。 

（六）基於維護整體活動場地與環境清潔，如造成場地或設施毀損，將依實際情形進行

復原。 

五、活動期間內，一切攤位物品均由攤商自行保管，競賽執行學校不針對私人或攤位物品負保管

之責。攤商離開展售地點時，應確實將擺設器具加裝安全設施及關閉電源，以策安全。 

六、各參展攤位必須營業至競賽執行學校規定結束時間，不得提前收攤；若競賽執行學校    

實際需要而提出延長展示販售時間，各攤商應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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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切結書一經簽署後，攤商若違反相關事宜，競賽執行學校得於勸導無效後，撤銷其展

售資格並予適度罰款，由候選攤位遞補。 

八、競賽執行學校保留解釋、更改及修訂上述條款之權利。修訂之條款於現場發佈後立即生

效，並視同各攤商已知悉並接納該條款內容，並對參展攤商具有約束力。 

九、如活動遇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颱風、地震等因素而取消活動，不得有異議亦

不得向競賽執行學校請求賠償。 

十、上述內容(活動時間、地點、展示營業時間等)如有更動，以競賽執行學校實際公告為準。 

 

參展廠家基本資料 

攤位編號：  

廠家名稱：  

代表人(負責人)姓名： (簽名) 

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廠家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收據抬頭：  

收據寄發地址：  

匯款資訊 

存款銀行 戶名  
銀行  代號  

分行  帳號  

郵局 戶名  
立帳 

郵局 
 

局號  

帳號  

本人       經簽署此切結後，即代表同意本規範事項所有內容及相關條

文，並確認基本資料資訊無誤且願意遵從、配合競賽執行學校之規範，若違反，

則同意條文內之處置。 

此致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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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 人才媒合展示諮詢區攤位平面圖 

 

附件五-2 工商展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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